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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水运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的通知

水运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是提高工程设计质量、控制工程投资的关键环节，是政府履行行

政管理的重要职责。随着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为适应当前

水运工程建设形势，进一步提高水运工程初步设计审批质量和管理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法律法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改进初步设计审查管理方式

（一）水运工程设计文件审查是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部依法继续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核准和经交通部审批的建设项目，以

及按国家规定其他应由交通部审查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由交通部具体负责初步设计审批工

作；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按照上述原则参照执行。

（二） 初步设计的技术审查工作实行委托咨询制。对于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含3000

万元）的沿海水运工程或投资额在300万元以上（含300万元）的内河水运工程，项目审批部

门在审批初步设计时，应委托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技术审查咨询。

审查咨询单位名单由交通部或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认定后公布。

对于技术简单或投资额低于上述规定的水运工程可由项目审批部门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

进行审查后审批，或者直接审批。

（三）审查咨询费用根据审查深度要求和工作内容不同，以建安工程费为基数进行计算。

审查咨询费用列入工程概算二类费用中，收费标准按《初步设计审查收费计算表》（详见附件）

执行。

二、初步设计审批工作程序

（一）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经审批或核准后，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组织有相应资质的

设计单位编制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和交通部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

（二）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按照项目管理权限报批初步设计。交通部负责审批的建设

项目，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通过各级交通（港口）管理部门逐级报送交通部。各级交通

（港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初步设计文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转报工作。

（三）根据工程性质和审查咨询单位特点，项目审批部门在收到符合要求的初步设计文

件后，委托设计审查咨询单位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技术审查咨询。

（四）承担技术审查咨询任务的审查咨询单位组织本单位内有关技术人员对初步设计文

件进行审查咨询，各专业负责人必须是进入交通部设计审查专家库的专家，必要时可以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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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设计审查专家库中抽取其他单位的专家参加。审查咨询工作完成后，审查咨询单位提交

书面审查意见。

（五）项目审批部门根据技术审查咨询意见和其他相关文件批复初步设计文件，必要时

可组织协调各方意见后批复初步设计文件。

三、技术审查咨询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对于政府核准的建设项目，进行复核性审查，主要审查咨询内容如下：

1．核查工程建设规模和内容与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文件的符合性。

2．核查初步设计执行国家和行业强制性标准情况。

3．核查总平面布置、主要工艺流程的合理性。

4．核查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的合理性、安全稳定性。

5．核查消防、环境保护、节能、劳动安全等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工程措施执行相

关部门评价意见情况。

6．核查工程概算的编制依据和方法的合理性。

7．对初步设计方案和概算编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对于政府审批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审查，主要审查咨询内容如下：

1．核查工程建设规模和内容与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文件的符合性。

2．核查初步设计执行国家和行业强制性标准情况。

3．核查总平面布置、主要工艺流程、设备参数与配置数量的合理性。

4．核查河道河势演变分析、航道整治原则的合理性。

5．核查地基基础、主体结构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安全稳定性。

6．核查生产、生活建筑物等配套工程的完整性、合理性。

7．核查消防、环境保护、节能、劳动安全等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工程措施执行相

关部门评价意见情况。

8．核查工程施工条件、方法和进度的合理性，确定工程工期。

9．核查工程概算的编制依据和方法、工程概算内容和取费参数的合理性。

10．对初步设计方案提出优化措施，对工程概算提出调整意见。

四、设计审查咨询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水运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二）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

（三）水运工程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交通部设计审查专家库专家资格，具备组织开

展审查咨询工作的专业力量。

（四）综合实力在国内水运工程设计单位中处于领先地位。

五、加强对设计审查咨询单位和人员的管理

（一）设计审查咨询单位和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公正

廉洁，不断提高咨询工作质量，能够按要求及时完成咨询任务。审查咨询单位应当对审查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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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成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设计审查咨询单位和人员不得利用审查咨询工作为本单位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得泄漏涉及工程相关的知识产权或技术秘密。

（三）交通部和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将对审查咨询单位实行年度考核和动态管理制度，对

不符合要求的审查咨询单位和人员将取消其审查咨询资格。

做好水运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工作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水运工程建设事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精神，认真做好水运工程初步设

计的编制、报审、审查咨询和审批等工作，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附件：初步设计审查收费计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六年七月四日

主题词：工程 设计 审查 管理 通知

主 送：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青海、

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省（自治区）交通厅，上

海市建设交通委，天津、重庆市交委，上海市港口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

抄 送：各主要港口企业，各主要港口管理部门，各有关设计院，部海事局、救捞局、规划

司。

交 通 部 办 公 厅

2006年7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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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初步设计审查收费计算表

序号 建 安 工 程 费

（万元）

全面审查费用（万元）复核审查费用（万元）

1 500以下 5.0 3.0

2 1000 6.0 3.5

3 3000 7.0 4.0

4 5000 8.0 5.0

5 8000 9.0 5.5

6 10000 10.0 6.0

7 100000 100.0 50.0

8 150000 120.0 70.0

9 200000 140.0 80.0

10 300000 160.0 100.0

11 500000以上 180.0 120.0

注：建安工程费在设定级差之间时，按直线内插法计算审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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